附件3
“四项目”人员证明书
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出生年月
	
	学历
	
	学位
	

	何年月毕业于何院校及何专业
	

	“四项目”
人员类别
	“三支一扶”项目的高校毕业生
	
	

	
	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
	
	

	
	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
	
	

	
	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
	
	

	
	
	

	报考单位
	
	报考职位
	

	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任职/服务
	

	主管部门

意见


	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单位（盖章）

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1、2009年前在湘服务、符合条件且考核合格的30周岁以下（1980年8月12日以后出生）“四项目”人员，包括2009年经湖南省统一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、参加湖南省“三支一扶”项目的高校毕业生、从湖南统一招募或在湖南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。

2、此证明书由服务地省级组织或人事等主管部门出具，须与考生报名时填写的内容一致。

3、省级主管部门认定的相应证书可代替此证明书。


